
基隆市暖暖區公所「路燈新設及維修」作業標準流程圖 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經建課 

 

15天 

※法令依據： 

91年 8月 9日(91)基府建用字第 072987號函辦理。 

※應備證件 

無 

※使用表格 

無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 

※承辦課室 

經建課    電話 02--24579121-502 
 

 

里辦公處函

報 

彙整函市府工

務處(公用科) 

維修 

登錄彙整 

通知市府工

務處公用科 

里長、民眾

通報 

新設、遷移 


